
	

	

	














































	
	
	
	

	

	
	
	
	
	

	
	
	
	
	

	
	
	
	
	

	
	
	
	
	

	
	
	
	
	

	
	
	
	
	

	
	
	
	
	

	
	
	
	
	

	
	
	
	
	

	
	
	
	
	

	
	
	
	
	

	
	
	
	
	

	
	
	
	
	

	
	
	
	
	

	
	
	
	
	

	
	
	
	
	

	
	
	
	
	

	
	
	
	
	

	
	
	
	
	

	
	
	
	
	

	
	
	
	
	

	
	
	
	
	

	
	
	
	
	

	
	
	
	
	

	
	
	
	
	

	
	
	
	
	

	
	
	
	
	

	
	
	
	
	

	
	
	
	
	

	
	
	
	
	

	
	
	
	
	

	
	
	
	
	

	
	
	
	
	

	
	
	
	
	

	
	
	
	
	

	
	
	
	
	

	
	
	
	
	

	
	
	
	
	

	
	
	
	
	

	
	
	
	
	

	
	
	
	
	

	
	
	
	
	

	
	
	
	
	

	
	
	
	
	

	
	
	
	
	

	
	
	
	
	

	
	
	
	
	

	
	

	
	
	

	
	
	
	
	


附件1

合格评估抽评硕士学位授予点名单

	序号
	学位授予单位
	学科（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学科（专业学位

类别）名称
	授权级别

	1
	厦门大学
	0814
	土木工程
	硕一

	2
	
	0254
	国际商务
	专硕

	3
	
	0255
	保险
	专硕

	4
	
	0256
	资产评估
	专硕

	5
	
	0551
	翻译
	专硕

	6
	
	0552
	新闻与传播
	专硕

	7
	
	0851
	建筑
	专硕

	8
	
	1254
	旅游管理
	专硕

	9
	
	1257
	审计
	专硕

	10
	华侨大学
	0302
	政治学
	硕一

	11
	
	0803
	光学工程
	硕一

	12
	
	0835
	软件工程
	硕一

	13
	
	0251
	金融
	专硕

	14
	
	0453
	国际中文教育
	专硕

	15
	
	1251
	工商管理
	专硕

	16
	福州大学
	0801
	力学
	硕一

	17
	
	0815
	水利工程
	硕一

	18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硕一

	19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一

	20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
	硕一

	21
	
	0252
	应用统计
	专硕

	22
	
	0351
	法律
	专硕

	23
	
	0352
	社会工作
	专硕

	24
	福建师范大学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一

	25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一

	26
	
	1403
	设计学
	硕一

	27
	
	0451
	教育
	专硕

	28
	
	0452
	体育
	专硕

	29
	
	1252
	公共管理
	专硕

	30
	
	1255
	图书情报
	专硕

	31
	福建农林大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硕一

	32
	
	0802
	机械工程
	硕一

	33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一

	34
	
	0905
	畜牧学
	硕一

	35
	
	0951
	农业
	专硕

	36
	
	0954
	林业
	专硕

	37
	福建医科大学
	0710
	生物学
	硕一

	38
	
	1052
	口腔医学
	专硕

	39
	
	1053
	公共卫生
	专硕

	40
	福建中医药大学
	1007
	药学
	硕一

	41
	
	1054
	护理
	专硕

	42
	
	1056
	中药
	专硕

	43
	集美大学
	0710
	生物学
	硕一

	44
	
	0253
	税务
	专硕

	45
	闽南师范大学
	0703
	化学
	硕一

	46
	
	0451
	教育
	专硕

	47
	福建理工大学
	1256
	工程管理
	专硕

	48
	厦门国家会计

学院
	1253
	会计
	专硕

	49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硕一


附件2
学术学位授予点抽评标准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抽评标准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定位合理明确、与时俱进，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建立培养方案持续改进机制。

	
	1.2 学位标准
	制定与本学位点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学位授予标准，学位授予标准规范、具体，不低于国家“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各培养方向科学、合理、稳定，主干方向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具有较高的师德水平和学术水平，并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年龄、学历、学缘、职称结构合理，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科研获奖、专利及成果转化与应用等,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4 教学科研

支撑
	具有满足研究生学习需要的科研平台和教学资源，包括各类科研平台、仪器设备、校内教学设施（教室、实验室）、图书资料等，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5 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健全，形式多样，制度规范；奖助覆盖面较广,能够满足研究生学习、生活、 研究和实践需要。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严格执行研究生招生政策，招生选拔工作制度健全，程序规范，信息公开；有一定比例的一志愿录取生源或推免生;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配备专职辅导员，选优配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打造研究生党建工作品牌。

	
	3.3 课程教学
	具备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课程体系完善，核心课程设置合理，创新教学方法，体现学科专业特色；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改进机制，有基本的课程评价标准、考核方式、可溯性过程管理资料，改进措施切实有效。

	
	3.4 导师指导
	全面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研究生导师选聘及管理制度规范具体，执行情况良好；实行导师分类管理机制，实施选聘、考核、培训、奖罚、退出等制度。

	
	3.5 学术训练
	学术型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情况，及其制度、措施、经费保障。

	
	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举办（含承办）学术会议、讲座、论坛、专题报告、专业研讨等学术活动情况，以及研究生参与情况；支持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联合培养、访学等制度措施、经费保障；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3.7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送审、答辩、学位授予等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学位论文质量分析、评阅规则、核查办法以及提高论文质量的措施和效果。

	
	3.8 质量保证
	制定并执行研究生分流制度，工作细致，程序规范，有相应的分流淘汰数据分析、预警报告和保障措施。

	3 人才培养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专题教育活动情况。

	
	3.10 管理服务
	研究生权益保障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落实研究生权益保障机制;开展在校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较好。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5年内授予学位人数；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情况分析;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分析；加强学生就业发展指导,开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与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较高。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具有系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团队、学科平台。
科研成果促进工艺改进，经济效益提高。

	
	4.2 产教融合
	与企业深度合作，响应地方产业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3 文化建设
	打造“留学福建”品牌，具有完善的留学生招生、培养管理体系,具有优质的国外教育资源。


附件3

专业学位授予点抽评标准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抽评标准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定位合理明确、与时俱进，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建立培养方案持续改进机制。

	
	1.2 学位标准
	制定与本学位点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学位授予标准，学位授予标准规范、具体，不低于国家“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特色
	各培养方向科学、合理、稳定，主干方向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2 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和行业教师具有较高的师德水平和学术水平，并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年龄、学历、学缘、职称结构合理，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科研获奖、专利及成果转化与应用等，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4 教学科研支撑
	具有满足研究生学习需要的软硬件设施，包括各类科研平台、仪器设备、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校内外研究生实践基地（联合培养基地）、校内教学设施（教室、实验室）、图书资料等，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2.5 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健全，形式多样，制度规范；奖助覆盖面较广，能够满足研究生学习、生活、研究和实践需要。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拨
	严格执行研究生招生政策，招生选拔工作制度健全，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程序规范，信息公开；有一定比例的一志愿录取生源或推免生；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配备专职辅导员，选优配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打造研究生党建工作品牌。

	
	3.3 课程教学
	具备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课程体系完善，核心课程设置合理，创新教学方法（加强专业学位点案例库建设），体现学科专业特色；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改进机制，有基本的课程评价标准、考核方式、可溯性过程管理资料，改进措施切实有效。

	
	3.4 导师指导
	全面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行业产业导师和研究生双导师选聘及管理制度规范具体，执行情况良好；实行导师分类管理机制，实施选聘、考核、培训、奖罚、退出等制度。

	
	3.5 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专业实践情况，校内外实践 基地建设情况，相关专业实践管理制度、经费保障；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工作取得的成效。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举办（含承办）学术会议、讲座、论坛、专题报告、专业研讨等学术活动情况，以及研究生参与情况；支持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联合培养、访学等制度措施、经费保障。原则上符合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3 人才培养
	3.7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开题、中期检查、送审、答辩、学位授予等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学位论文质量分析、评阅规则、核查办法以及提高论文质量的措施和效果。

	
	3.8 质量保证
	制定并执行研究生分流制度，工作细致，程序规范，有相应的分流淘汰数据分析、预警报告和保障措施。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专题教育活动情况。

	
	3.10 管理服务
	研究生权益保障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落实研究生权益保障机制；开展在校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较好。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5年内授予学位人数；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情况分析；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分析；加强学生就业发展指导，开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与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较高。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具有系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团队、学科平台。
科研成果促进工艺改进，经济效益提高。

	
	4.2 产教融合
	与企业深度合作，具有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设立“产业（行业）导师”，响应地方产业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3 文化建设
	打造“留学福建”品牌，具有完善的留学生招生、培养管理体系，具有优质的国外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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